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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已根据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司”）签订的《资产评估委托委托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信京-J-2025-0151），为贵司“收购民生银行北京分行2025年中投视讯等13户不良资产包项目”提供相关评估服务。 
根据《资产评估委托委托合同》第5.1约定，贵司应于我司完成评估报告并交付贵司使用审核后90日内支付评估费用，本合同约定评估费共计人民币8000元。
现我司已根据贵司要求完成该项目相关评估工作，并出具了《房地产咨询意见函》康正预评字2025-1-0820-P02HDZC3号及康正预评字2025-1-0821-P02HDZC3号，根据《资产评估委托委托合同》约定，贵司应向我司支付评估服务费共计人民币捌仟元整（小写：¥8,000.00）。特向贵司提出付费申请。
望贵司予以同意为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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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账户信息
名称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
账号：110060739012015026873
单位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 010-82253558
纳税人识别号：91110106722616974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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